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科技创新分项资金专利支持计划操作规程

一、政策内容

为鼓励辖区企事业单位开展国外专利布局、维持国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发明专利有效，给予以下资助：

（一）对上一年度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和日本特许厅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一次性奖励4万元/件；对在设有专利审批机构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一次性奖励2万元/件。在欧盟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以欧洲专利局授权的为准，其他成员国授权的不予资助；在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签署知识产权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不予资助，分别为：柬埔寨、塔吉克斯坦政府、越南、老挝、菲律宾、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埃及等国。
每个单位年度国外发明专利奖励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二）截至上一年度12月31日，对维持年限达5至6年（以专利申请日为起算时间），并至今维持有效的国内发明专利，一次性补贴1000元/件；对维持年限达7至9年（以专利申请日为起算时间），并至今维持有效的国内发明专利，一次性补贴1500元/件；对维持年限达10年及以上（以专利申请日为起算时间），并至今维持有效的国内发明专利，一次性补贴2000元/件。

每件专利在一个时间段内只能资助一次，不重复资助。
二、设定依据

1.《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分项资金实施细则》

三、申报对象和条件

（一）申报对象：区内企事业单位。
（二）申报条件：

1.单位需在南山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 

2.申报单位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制度，且近三年未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广东省知识产权局通报非正常专利申请；

3.专利日期判定：（1）在设有专利审批机构的国家或地区获得国外发明专利授权的，以专利证书授权公告日为准；（2）提交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授权维持年费申请的，维持年限截至上一年度12月31日，发明专利证书以专利申请日起算时间为准；
4.资助的对象为第一专利权人，其中申请国内有效发明专利年费补贴项目的专利权人曾发生变更的，应以变更后的专利权利人提出申请，并提供专利登记簿副本证明其授权后的发明专利状态有效。

四、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实行单位申报、材料审核、社会公示、政府决策的原则，采取无偿资助方式，受资助项目无需验收。

五、办理流程

（一）申请单位登陆南山区产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网上提交项目申报材料；

（二）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受理单位申请、初审项目申报材料，区科技创新局复审项目申报材料； 

（三）区科技创新局拟定资助计划；

（四）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对申请单位的注册情况、在地统计开展情况、商业贿赂和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况进行核查；

（五）拟资助项目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

（六）区专项资金领导小组审定；

（七）下达项目资金资助计划；

（八）拨付资助经费。

六、所需材料

1.登录南山区产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在线填写《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分项资金专利支持计划项目申请书》；

2.新版“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组织登记证书），若申请单位发生过名称变更，一并提供工商变更备案通知书，其他信息变更则无需提供（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彩色扫描上传]；

4.由税务部门（国税、地税）开具的单位上年度纳税证明（税务申报系统下载后上传，事业单位除外）；

以上2-4材料在完成系统共享比对前需提供。

5.国外专利：在国外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提供国外专利审批机构发放的授权专利证书，外文材料需提交中文译本（只翻译含有专利证书号的页面）（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6.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提交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授权维持年费申请的，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香港知识产权署、澳门经济局或台湾智慧财产局发放的《发明专利证书》或该专利的《专利登记簿副本》，手续合格通知书不可作为佐证材料（专利权利人如有变更，必须提供专利登记簿副本）（原件彩色扫描上传）。
以上材料按照要求在线填写或采用附件形式在线提交。
七、申报时间和办理时限

每年安排1-2次集中受理单位申请，具体受理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八、附则

本计划责任部门为南山区科技创新局，本操作规程由其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